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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群众举报件办理结果公示
（第二十八批）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群众举报件办理结果公示
（第二十九批）

（上接2版）
二 、商 丘 市 虞 城 县 受 理 编 号 ：

D3HA202312190011
群众反映情况
编号D3HA202312190011举报内容为：商丘

市虞城县稍岗镇黑刘庄村天香饭店东，做卷尺簧
的厂子，没有环评，废水直接排入管道流入附近
小河，24小时作业噪音扰民。

基本情况
（一）举报件分类
举报问题位于商丘市虞城县，按行业类型属

于其他；按污染类型属于水；按区域分布属于农
村；按利益关系属于群众身边问题；按群众身边
属于其它；按照分类办理要求，属于涉及群众身
边的生态环境问题。

（二）涉事企业基本情况
商丘市虞城县稍岗镇黑刘庄村天香饭店东，

做卷尺簧的厂子实为虞城县一诺工量具厂，该企
业位于虞城县稍岗镇黑刘庄村。经营者：李某；
营 业 执 照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11425MA41XRW45X；2022年5月份开工建
设，2022年10月份建成投产；主要生产设备有淬
火炉1台、回火炉1台、自动拉簧机6台、定型炉1
台、下料机1台；主要原料为钢带；主要产品为尺
簧；生产工艺：钢带切条下料进行淬火回火后截
簧定型，即为成品。

调查核实情况
举报内容涉及3个问题，经调查2个属实，1

个不属实，整体上，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一）关于“没有环评”问题
经查，该问题不属实。经调查核实，2022年

4月6日，该企业《年生产500吨尺簧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表》经虞城县环境保护局审批通过，审批
文号：虞环审2022（6）号；2022年9月，通过环保
竣工自主验收。

（二）关于“废水直接排入管道流入附近小
河”问题

经查，该问题属实。经调查核实，该企业生
产废水主要是淬火工序产生的冷却水，经厂区下
水道排入南侧坑内。

2023年12月20日，商丘市生态环境局虞城
分局委托河南广琛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该企业
排水口进行取样检测,经检测COD：12.67mg/L,
氨氮：0.26mg/L，总磷：0.03mg/L，标准限值为
COD：30mg/L,氨氮：1.5mg/L，总磷：0.3mg/L，符
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附：
检测报告）

（三）关于“24小时作业噪音扰民”问题
经查，该问题属实。经调查核实，该企业生

产过程中，自动拉簧机、下料机等设备运转时声
音比较大，生产车间未采取密闭、降噪措施；订单
多时存在晚上加班生产现象。

办结目标
（一）办结目标
安排专人，现场监督，严格按照环评批复要

求，采取有效污染防治措施，减少污染；加强日常
巡查，达到群众满意。

（二）办结时限
2023年12月23日。
（三）整改措施
1.关于“废水直接排入管道流入附近小河”

问题
安装冷却塔，冷却水循环使用不外排。
2.关于“24小时作业噪音扰民”问题
生产设备运行时，车间窗户密闭；调整作业

时间（昼间12时至14时，夜间22时至06时期间
停止生产），制定污染防治管理制度。

三 、商 丘 市 永 城 市 受 理 编 号 ：
D3HA202312190004

群众反映情况
编号D3HA202312190004举报内容为：商丘

市永城市百花路南头，豪门金钻KTV的楼顶有5
台空调主机，噪音大，对周边居民日常休息产生
影响。

基本情况
（一）举报件分类。举报问题位于商丘市永

城市，按行业类型属于住宿餐饮娱乐业；按污染
类型属于噪音；按区域分布属于城市；按利益关
系属于群众身边问题；按群众身边，属于其他；按
照分类办理要求，属于群众身边的生态环境问
题。

（二）涉事项目基本情况。涉事企业为永城
市豪门金钻娱乐会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11481MA42Q53C93，法定代表人陈某，企业
注册地址为：永城市东城区沱滨路与百花路交叉
口路西，经营范围为KTV、娱乐、服务。娱乐经营
许可证编号为419600160018。公众聚集场所投
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编号为：永
公消安检许字〔2015〕0016号。该企业2018年11
月19日开始经营，企业经营时间为中午12时至
凌晨2时。

调查核实情况
举报内容共涉及1个问题，经调查举报问题

部分属实。
关于“商丘市永城市百花路南头，豪门金钻

KTV的楼顶有5台空调主机，噪音大，对周边居
民日常休息产生影响”问题。

经查，该问题部分属实。举报涉及的会所位
于永城市沱滨路与百花路交叉口路西。该会所
南侧为水岸沱滨小区住宅楼、北侧为启正散居
片、东侧为百花路、西侧为水岸沱滨小区内部庭
院。现场调查发现，5台空调主机位于该会所 3
楼楼顶平台南侧，空调主机正在运转，有噪声产
生。针对空调主机运行中产生的噪声，2023年
12月20日，永城市城市管理局委托河南中昇质
量检测有限公司依据《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GB22337—2008）在空调外机南侧水岸沱滨
小区 1号楼 5楼和空调外机北侧 50米处进行噪
声检测。检测数据显示空调主机南、北昼间噪声
分别为52.1dB（A）、52.3dB（A），夜间噪声分别为
41.6dB（A）、42.5dB（A）。2023年12月22日，永城
市城市管理局委托河南中昇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在空调外机南侧水岸沱滨小区1号楼4楼窗外和
北侧边界外 1米处进行噪声检测。检测数据显
示空调主机南、北昼间噪声分别为 54.8dB(A)、
52.2dB(A)；夜间噪声分别为 44.1dB(A)、43.7dB
(A)。符合《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22337—2008）和《永城市中心于城区声环境
功能区划分方案》I类声环境功能区昼间 55dB
（A），夜间45dB（A）排放限值。

办结目标
（一）办结目标。做好矛盾化解，提高企业经

营者声环境保护意识，最大程度的避免噪声污染
对群众的生活造成影响。

（二）办结时限。2023年12月21日办结。此
交办件由永城市副市长朱建光督办。

（三）整改措施。
1.市城市管理局现场要求豪门金钻娱乐会

所在空调主机四周加装隔音板隔音降噪。
2.做好群众举报件调查处置结果的公示和

回访工作，及时化解矛盾。
处理和整改情况
经调查处理，该问题已于2023年12月21日

办结。
豪门金钻娱乐会所已对 5台空调主机四周

加装了隔音板。
四 、商 丘 市 睢 阳 区 受 理 编 号 ：

D3HA202312190003
群众反映情况
编号D3HA202312190003举报内容为：商丘

市睢阳区宋集镇文化站北50米商丘亿方建材有
限公司院里的无名制砂厂，没有手续，噪音大扬
尘大。

基本情况
（一）举报件分类
举报问题位于商丘市睢阳区，按行业类型属

于非金属加工制造；按污染类型属于大气；按区
域分布属于农村；按利益关系属于其他；按群众

身边，属于其他；按照分类办理要求，属于群众身
边的生态环境问题。

（二）涉事企业或项目等的基本情况
商丘市亿方建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杨

某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411403MA45N1BT4Y；经营范围：建筑材料、
建筑机械销售，建筑机械设备租赁，商品混凝土、
建筑用石等。商丘市亿方建材有限公司新建混
凝土搅拌站项目（封闭式）于2020年10月建成；
2019年6月办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商
睢环审〔2019〕20号）；2020年4月申领《固定污染
源 排 污 登 记 表 》（ 登 记 编 号 ：
91411403MA45N1BT4Y001Z）；2020 年 12 月完
成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

调查核实情况
举报内容共涉及4个问题。经调查3个不属

实，1个部分属实，整体上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此 举 报 件 与 第 二 十 六 批（ 编 号

D3HA202312170006）举报内容重复，该问题已
于2023年12月19日办结。

（一）关于“无名制砂厂无环评手续”问题
经查，该问题不属实。经现场核查，举报的

“无名制砂厂”不存在，制砂设备实为厂区内的1
台粉碎机，主要用于粉碎大块原料，因与环评批
建不符，该设备已于12月19日拆除完毕。

（二）关于“商丘亿方建材有限公司没有环评
手续”问题

经查，该问题不属实。商丘市亿方建材有限
公司新建混凝土搅拌站项目（封闭式）已于2019
年6月办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20年
4月申领《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表》，2020年12月
完成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环评手续齐全。

（三）关于“扬尘大”问题
经查，该问题部分属实。经现场核查，生产

车间是全封闭车间，车间内上料口和车间顶棚安
装有除尘设施和降尘喷雾，车间内无原辅材料。
目前，该项目处于停产状态，现场无生产迹象，但
厂区内路面存在部分积尘。该项目于2023年11
月26日向商丘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睢
阳大队提交《停产报告》，停产日期为2023年11
月26日至2024年2月26日，停产期间用电费用
为258.84元，有河南省电费缴费单为证。

（四）关于“噪声大”问题
经查，该问题不属实。经现场核查，该单位

处于停产状态，无生产迹象，生产车间是全封闭
车间。根据现场勘察，该项目东侧为农田，南侧
为废弃厂房，西侧为 105国道，北侧为废弃的砂
石料场，200米内并无居民居住，不存在噪声问
题。

办结目标
（一）办结目标
对厂区内的粉碎机立即拆除，并将设备清理

干净。对厂区内路面积尘及时清理，加强常态化
扬尘管控措施，避免扬尘对周边群众正常居住生
活产生影响。积极进行群众走访，做好矛盾化
解，争取群众满意。

（二）办结时限
2023年12月21日。
（三）整改措施
一是立即对厂区内的粉碎机拆除清理。二

是对厂区内积尘及时清理，定期安排专人洒水降
尘。三是加强企业监管，建立定期巡查制度，确
保生产期间各项治污设施正常运行，符合环保标
准，停产期间保持良好的环境卫生。四是进一步
加强与群众沟通，化解矛盾纠纷，引导群众正确
理解政策，杜绝不实举报，减少误解和偏见，达到
群众满意的效果。

处理和整改情况
经调查处理，该问题已于2023年12月21日

办结，具体情况如下：
加强常态化管理，厂区内路面积尘已全部清

理，并洒水降尘。下一步，宋集镇将加强各类生
产企业监管，在符合环保标准的情况下，规范生
产经营。特别是易产生扬尘的企业，强化监管力

度，定期现场巡查，确保各类生产原料做到防尘
覆盖、密闭保存，避免扬尘对周边群众正常居住
生活产生影响。

五 、商 丘 市 柘 城 县 受 理 编 号 ：
D3HA202312190001

群众举报内容
编号D3HA202312190001举报内容为：商丘

市柘城县朱襄镇王庄村王庄服务站新建的派出
所对面，无名炼铅厂，被商丘市环保局查封后，刺
鼻气味依然存在。该件与二十八批编号
D3HA202312190002举报件内容重复。

基本情况
（一）举报件分类
举报问题位于商丘市柘城县，按行业类型属

于有色金属；按污染类型属于大气；按区域分布
属于农村；按利益关系属于群众身边问题；按群
众身边，属于散乱污；按照分类办理要求，属于群
众身边的生态环境问题。

（二）涉事企业的基本情况
群众举报涉及的炼铅厂位于柘城县朱襄镇

大王庄 16号付振国对外出租的厂房内，该处厂
房于2023年4月对外出租，2023年5月开始建设
生产线并安装设备，2023年9月16日设备安装完
毕，2023年9月18日被朱襄镇巡察人员发现，该
厂无任何手续，无任何污染防治设施，朱襄镇立
即联合商丘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和商
丘市生态环境局柘城分局执法人员对该厂按照

“两断三清”的标准进行取缔，该炼铅厂已于2023
年10月中旬拆除取缔完毕。

调查核实情况
举报内容共涉及2个问题。经调查1个部分

属实，1个不属实，整体上，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一）关于“商丘市柘城县朱襄镇王庄村王庄

服务站新建的派出所对面，无名炼铅厂”问题
经查，该问题部分属实。该炼铅厂位于柘城

县朱襄镇大王庄 16号，于 2023年 4月租赁付某
某对外出租的厂房，2023年5月开始安装设备，
2023年9月16日设备安装完毕，2023年9月18日
被朱襄镇巡察人员发现，该厂无任何手续，无任
何污染防治设施，属于“散乱污”企业。

（二）关于“被商丘市环保局查封后，刺鼻气
味依然存在”问题

经查，该问题不属实。2023年9月18朱襄镇
巡察人员发现该厂后立即采取断水、断电措施，
并联合商丘市生态环境局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和
商丘市生态环境局柘城分局执法人员对该厂按
照“两断三清”的标准进行取缔，该炼铅厂已于
2023年10月中旬拆除取缔完毕。商丘市生态环
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委托洛阳嘉清监测技术有
限公司公司于 2023年 10月 23日对该厂房和周
边区域开展土壤、固体废物监测，经监测重金属
不超标，未对周边环境造成影响。通过走访周边
村民，均表示未闻到异味。

办结目标
（一）办结目标
县政府责成朱襄镇政府对该区域加强监管，

充分发挥网络监管职责，责任到人，形成长效机
制，对“散乱污”企业发现一起取缔一起，杜绝“散
乱污”企业死灰复燃，达到群众满意的效果。

（二）办结时限
2023年12月23日，此交办件由分包县处级

干部李伟督办。
处理和整改情况
经调查处理，该问题已于2023年12月23日

办结，具体情况如下。
处理情况：该无名炼铅厂已按“两断三清”的

标准取缔完毕，朱襄镇政府将对该区域加强监
管，充分发挥网络监管职责，责任到人，形成长效
机制，对“散乱污”企业发现一起取缔一起，杜绝

“散乱污”企业死灰复燃。
六 、商 丘 市 柘 城 县 受 理 编 号 ：

D3HA202312190002
群众举报内容
编号D3HA202312190002 举报内容为：商

丘市柘城县朱襄镇003乡道，颖琦制衣厂内有个
无名炼铅厂疑似和河南坤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有关联，没有正规合法的手续私自炼铅，政府已
介入调查，但是没有处理结果，疑似有保护伞。
该件与二十八批编号D3HA202312190001举报
件内容重复。

基本情况
（一）举报件分类
举报问题位于商丘市柘城县，按行业类型属

于有色金属；按污染类型属于其他污染；按区域
分布属于农村；按利益关系属于群众身边问题；
按群众身边，属于散乱污；按照分类办理要求，属
于群众身边的生态环境问题。

（二）涉事企业的基本情况
群众举报涉及的炼铅厂位于柘城县朱襄镇

大王庄 16号付振国对外出租的厂房内，该处厂
房于2023年4月对外出租，2023年5月开始建设
生产线并安装设备，2023年9月16日设备安装完
毕，2023年9月18日被朱襄镇巡察人员发现，该
厂无任何手续，无任何污染防治设施，朱襄镇立
即采取断水断电措施，并联合商丘市生态环境综
合行政执法支队和商丘市生态环境局柘城分局
执法人员对该厂按照“两断三清”的标准进行取
缔，该炼铅厂已于2023年10月中旬拆除取缔完
毕。

调查核实情况
举报内容共涉及3个问题。经调查1个基本

属实，1个部分属实，1个不属实，整体上，举报问
题部分属实。

（一）关于“商丘市柘城县朱襄镇 003乡道，
颖琦制衣厂内有个无名炼铅厂疑似和河南坤升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有关联”问题

经查，该问题部分属实。该炼铅厂位于柘城
县朱襄镇大王庄 16号，于 2023年 4月租赁付某
某对外出租的厂房，2023年5月开始安装设备，
2023年9月16日设备安装完毕，2023年9月18日
被朱襄镇巡察人员发现，该厂无任何手续，无任
何污染防治设施，属于“散乱污”企业，经询问河
南坤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该负责人声称
与此无名炼铅厂无任何关联，现场核查没有发现
与河南坤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有关联的线索。

（二）关于“没有正规合法的手续私自炼铅”
问题

经查，该问题基本属实。该无名炼铅厂无任
何手续，无任何污染防治设施，属于“散乱污”企
业，该厂于2023年9月16日完成设备安装，2023
年9月18日尚未正式生产即被朱襄镇巡察人员
发现并立即采取断水断电措施。

（三）关于“政府已介入调查，但是没有处理
结果，疑似有保护伞”问题

经查，该问题不属实。朱襄镇政府于 2023
年9月18日发现该厂后立即采取了断水断电措
施，联合商丘市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和商
丘市生态环境局柘城分局执法人员对该厂按照

“两断三清”的标准进行取缔，该炼铅厂已于2023
年10月中旬拆除取缔完毕。

办结目标
（一）办结目标
县政府责成朱襄镇政府对该区域加强监管，

充分发挥网络监管职责，责任到人，形成长效机
制，对“散乱污”企业发现一起取缔一起，杜绝“散
乱污”企业死灰复燃，达到群众满意的效果。

（二）办结时限
2023年12月23日，此交办件由分包县处级

干部王志祥督办。
处理和整改情况
经调查处理，该问题已于2023年12月23日

办结，具体情况如下。
处理情况：该无名炼铅厂已按“两断三清”的

标准取缔完毕，朱襄镇政府将对该区域加强监
管，充分发挥网络监管职责，责任到人，形成长效
机制，对“散乱污”企业发现一起取缔一起，杜绝

“散乱污”企业死灰复燃。

一 、商 丘 市 永 城 市 受 理 编 号 ：
D3HA202312200053

群众反映情况
编号D3HA202312200053举报内容为：“商

丘市永城市永夏路口往北，近两年挖蓄水湖后，
一直不做绿化，也不覆盖，周边的土地上杂草丛
生，扬尘大；五里桥旁边河里水质差；永夏路口到
五里桥的路两边都是私搭乱建违建房，环境脏乱
差；周边村民不断偷盗挖湖后的土，进行倒卖”。

基本情况
（一）举报件分类
举报问题位于商丘市永城市，按行业类型属

于其他；按污染类型属于大气；按区域分布属于
农村；按利益关系属于群众身边问题；按群众身
边，属于其他；按照分类办理要求，属于群众身边
的生态环境问题。

（二）涉事项目基本情况
涉事项目系引江济淮（永城段）配套工程城

厢调蓄水库，项目于2019年11月经永城市发改
委审批，审批文号：永发改城乡〔2019〕5号，建设
地点位于沱滨街道办事处（原城厢乡）戚庄村，调
蓄水库总容积 126.5万m3，占地面积约 400亩。
项目于2021年3月份开始施工，2023年6月主体
工程完工。

调查核实情况
举报内容共涉及4个问题，经调查，2个部分

属实，2个不属实，整体上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一）关于“商丘市永城市永夏路口往北，近

两年挖蓄水湖后，一直不做绿化，也不覆盖，周边
的土地上杂草丛生，扬尘大”问题

经查，该问题部分属实。现场调查发现，涉

事项目位于永城市沱滨街道 S324省道以北、戚
庄村以东、韩沟以南、曹庄以西的合围区域，东西
长约550米，南北宽约510米，占地400余亩。工
程主体已完工。水库内部四周采用带孔混凝土
预制块和草皮护坡，面积约5.72万平方米（带孔
混凝土预制块护坡面积约2.57万平方米，草皮护
坡3.15万平方米）；水库外围建设有巡视硬化道
路约 12552平方米，水库周围种植乔木绿化带
1000余米。挖出的土方主要堆积在水库北侧和
西侧，周边区域进行了围网覆盖，但存在覆盖不
到位现象。部分未覆盖到位的地方长有杂草、也
有附近村民种植的蔬菜。

（二）关于“五里桥旁边河里水质差”问题
经查，该问题不属实。五里桥旁边的河为韩

沟（沱河支流），执行地表水Ⅳ类水质标准。12月
21日11时，商丘市生态环境局永城分局工作人
员对韩沟水质现场进行了取样送检，水质监测结
果显示其化学需氧量浓度为 22mg/L，氨氮浓度
为 0.21mg/L，总磷浓度为 0.027mg/L，水质优于
地表水Ⅳ标准。同时，调查人员沿涉事地点对韩
沟上下游500米范围进行了排查，未发现入河排
污口。

（三）关于“永夏路口到五里桥的路两边都是
私搭乱建违建房，环境脏乱差”问题

经查，该问题部分属实。永夏路口到五里桥
段属于沱滨街道办事处戚庄村辖区（含大戚庄、
小戚庄、王楼3个村民组），因永煤集团采煤沉陷
原因，导致戚庄村整体塌陷，通过鉴定，该村房屋
均为D级危房。按照相关规定，永煤集团已将戚
庄群众分批安置到任楼村沱滨社区，群众房屋补
偿款也已由永煤集团支付到位。

同时，为保证村民安全，沱滨街道已于2022
年5月初组织人员对辖区内沉陷最严重，房屋危
险最多的大戚庄、小戚庄、王楼组（永夏路口到五
里桥北约 100米）进行了集中拆除（但有个别已
安置群众不愿意随子女居住，在其原宅基地上建
设了集装箱房临时居住）。危旧房拆除后，永煤
集团于2022年7月对拆迁后的戚庄村永夏路口
到五里桥段进行了复垦，目前已复垦完成约三分
之一，待全部复垦后，群众也将会自行搬离。

（四）关于“周边村民不断偷盗挖湖后的土，
进行倒卖”问题

经查，该问题不属实。调蓄水库施工期间，
施工单位一直有人员值守，常态化进行巡逻，未
发现有周边村民偷盗土的现象。同时，经现场走
访座谈水库周边群众，也没有发现偷挖倒卖水库
土的现象。沱滨街道派出所也未接到过周边村
民偷挖水库土壤进行倒卖的警情。

办结目标
（一）办结目标
1.及时做好村民宣传动员，协助村民尽快将

临时房屋搬离复垦区。
2.加强施工工地扬尘管控措施落实，做到应

管尽管，应治尽治，对施工工地裸露的黄土覆盖
到位。

（二）办结时限
2023年12月23日办结。
此交办件由市产业集聚区党委副书记、管委

会副产任王伟督办。
（三）整改措施
1.针对施工工地黄土覆盖不到位的地方，已

现场交办施工方尽快购买防尘网，于12月23日

前全部覆盖到位。
2.加快深陷区戚庄村的复垦进度，及时做好

永夏路口到五里桥路两边环境治理。
处理和整改情况
经调查处理，该问题已于2023年12月23日

办结。
涉事施工单位已将裸露黄土全部覆盖；沱滨

街道办事处安排专人负责对永夏路口到五里桥
路两边的卫生定期进行清扫保洁。

二 、商 丘 市 睢 阳 区 受 理 编 号 ：
D3HA202312200025

群众反映情况
编号D3HA202312200025举报内容为：商丘

市睢阳区闫集镇李自洽村路南，无名生产水泥房
子的作坊，没有环评，不具备生产条件，扬尘和噪
音污染影响居民生活。

基本情况
（一）举报件分类
举报问题位于商丘市睢阳区，按行业类型属

于水泥、玻璃；按污染类型属于大气；按区域分布
属于农村；按利益关系属于群众身边问题；按群
众身边，属于其他；按照分类办理要求，属于群众
身边的生态环境问题。

（二）涉事企业或项目等的基本情况
无名生产水泥房子的作坊，实为商丘万元建

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史某；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11403MA9KFMEU8T，主营水泥制品生
产销售、砼结构构件生产销售等。

调查核实情况
举报内容共涉及2个问题。经调查1个不属

实、1个部分属实，整体上，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一）关于“没有环评”问题
经查，该问题不属实，经现场核查，该企业仅

从事水泥预制房销售，依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分类管理名录》，无需办理环评。

（二）关于“扬尘和噪音污染影响居民生活”
问题

经查，该问题部分属实，该公司在装卸成品
水泥房过程中，会产生扬尘和噪音。厂区内卫生
状况较差，货物堆放杂乱。

办结目标
（一）办结目标
规范车辆装卸时间，避免噪音扰民，清洗装

卸车辆。同时，对堆放杂乱的货物及时清理干
净。

（二）办结时限
2023年12月22日。
（三）整改措施
闫集镇人民政府责成该厂立即进行整改，对

装运货物的车辆及时清洗，规范装卸时间，并对
厂区内堆放杂乱的货物及时清理。

处理和整改情况
经调查处理，该问题已于2023年12月22日

办结，具体情况如下。
该问题已办结。闫集镇人民政府敦促该企

业对装卸车辆进出时间作出规定，只能白天，禁
止晚上运输，避免噪声扰民。对厂区进出车辆进
行清洗，减少扬尘污染，并对存放的产品规范堆
放，保持厂区内干净卫生。下一步，闫集镇人民
政府针对类似问题加强巡查，举一反三加强生态
监管，积极消除居民生活周边问题，提高群众满
意度。 （下转8版）


